
2024.7 中国哲学
CHINESE PHILOSOPHY

《老子》全书八十一章，虽然只有第二十五章言

及“域”字，即“道大，天大，地大，王亦大。域中有四

大，而王居其一焉”，但是“域中有四大”之“域”字隐

有深义。然则，自战国至近代，《老子》之“域”字向来

不为后世注家与论者所重视，特别是近现代以来，虽

偶有注家对《老子》之“域”字略作解说，却往往失于

以今释古而不得《老子》本义。

从后学注解《老子》之“域”的理路看，自汉至今，

人们对《老子》之“域”字的注解主要分殊三路：一是

河上公以“八极”释之，一是王弼以“无称”释之，一是

陈柱、陈鼓应等人以“宇宙”(“宇宙间”)释之。较之，

河上公的释义偏重于以有释无，王弼的释义偏重于

以无释无，前者见“域”之现实性品格，后者见“域”

之形上性品格。陈柱、陈鼓应等人的释义，多见“域”

之“实”。

以字通义，以义解道。我们尝试撷取代表性释

义，会通《老子》诸章，以探《老子》之“域”的本义及

张力。

一、“域”之可名与不可名

《老子》开篇说“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

名”，阐明“常道”“常名”作为言说对象是难以定义、

难以言说的，同时阐明“道”“名”作为语言范畴是有

语义边界、语言效度的。通览《老子》，可道、可名和

可道之道、可名之名之间存在名与实是否统一问题、

认知与存在是否统一问题或曰范畴与存在(指称对

象)是否统一问题。这些问题在《老子》第二十五章

中有进一步探讨并有回应。

老子曰：“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独立

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下母。吾不知其名，字

之曰道，强为之名曰大。”“道大，天大，地大，王亦

大。域中有四大，而王居其一焉。”只是，老子提出的

道、天、地、王之“四大”皆在“域”中的论见，导出这样

一个逻辑构架与逻辑顺序：道、天、地、王之“四大”之

外有“域”，即“域中有四大”说明老子眼中的“域”比

“道、天、地、王”更大，能够包容“道、天、地、王”。因

此，如果说《老子》中的“道”具有不可言说、不可名状

的特性，那么包容“道”的“域”应该同样具有不可言

说、不可名状的特性。同时，《老子》认为人对道与域

的认知和言说是有限度的，即人之认知和言说存在

有限性与困难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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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老子》第一章与第二十五章之要义皆隐

含：之于“常道”与“常名”，“可道”之“道”与“可名”之

“名”是有局限的，因为名、称、范畴皆是“定义”，即有

极限、范围与边界之限定，而“常道”与“常名”是难以

名状、难以言说、难以定义的。

秦汉时期，河上公解释《老子》第二十五章时曰

“八极之内有四大，王居其一也”[1]102，即提出以“八

极”释“域”，以“八极之内”释“域中”。与河上公的解

释有所不同，魏晋时期的王弼解释《老子》第二十五

章时曰：“凡物有称有名，则非其极也。言道则有所

由，有所由然后谓之为道，然则道是称中之大也，不

若无称之大也。无称不可得而名，故曰域也。道、

天、地、王皆在乎无称之内，故曰‘域中有四大’者

也。”[2]64较之，河上公以“八极之内”释“域中”属于以

有释之，而王弼以“无称”解释“域”属于以无释之。

王弼的解释之中隐有三层意思：一是表明“域”具有

不可言说性即不可名的特性，二是表明“言说”(名称)
之于“域”是有限度的，三是表明《老子》之“域”隐含

有无限性。这是王弼强调“凡物有称有名，则非其

极也”[2]64的深意所在。因为，“一般说来，事物中有

名有称的，不是其极致”[3]504。在老子眼中，“‘道’只

是称谓中的最大者，但比不上无称之大。无称不可

命名，因此称之为‘域’。道、天、地、王都在无称之

域 内 。 这 就 是 [文 本]说‘ 域 中 的 四 大 ’的 原

因”[3]504-505。换言之，老子眼中的有称、可名、可道的

对象并不是最大的，比如道、天、地、王，因为这“四

者”还要被“域”所包容。相对来说，“域”比“道、天、

地、王”更难名说、更难认知。虽然《老子》之“域”可

名可道，但是难以尽名尽道，所以应该以“无称”或

“无名”来名之。

那么，面对“有物混成”之“物”与“域中有四大”

之“道”，“吾”(人)究竟能够认知与言说到何种程

度，或曰人关于对象可以知道什么?“认识只是人

的认识，并束缚在人的智力形式上，无法切中事物

本身的本质，无法切中自在之物。”[4]一言以蔽之，

老子洞见了人之认知能力的有限性与认识对象的

无限性。

通常人们认为：“名号生乎形状，称谓出乎涉

求。名不虚生，称谓不虚出。”[2]67然则老子眼中的名

号称谓之于“道”“域”，却有“名号则大失其旨，称谓

则未尽其极”[2]67的言说困境。《老子》第二十五章曰

“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强为之名曰大”，表明“有物

混成”之“物”难以定名、难以言说。老子深知言说困

境，勉强用语言与名称指称“有物混成”之“物”而曰

“道”、曰“大”。老子认为有称、有名不可得道之极、

道之真，因为道之极、道之真不可名、无以称。于此，

老子的后学王弼以“无称”概括“域”，应是看到了

“域”的本根性与不可言说性。其实，无论是老子还

是王弼，皆见认知效度、语言效度与表达效度是有限

的、相对的，即皆见人之认知、语言与表达之于认知

对象——“道”“域”是有限的、相对的。或曰，认知、

语言与表达之于认知、语言与表达的对象是有效度

的，即认知、语言与表达的内容和对象(“道”“域”)的
吻合程度是有限的、相对的。很显然，老子通过对认

知、语言与表达的有效性的价值反思，洞见“可道”与

“常道”、“可名”与“常名”、“有名”与“无名”之间的内

在张力。

此外，依据《老子》第三十二章所言“道常无名”，

亦可推知包容“道”的“域”应是无名无称的，因为以

具体之名或称去指称“域”会造成对“域”的窄矮化定

义与人为化限制，从而导致难以窥见“域”之真容。

事实上，老子眼中的“有物混成”与“域”蕴含一种解

释张力，存在一种言说困境。反过来说，“有物混成”

与“域”蕴含一种拒绝被定义的形上品性，这一点在

其千变万化与包容的“四大”之中有清晰的呈现。从

“有物混成”到“强字之曰道，强为之名曰大”存在千

变万化的生成路径，任何单一而具体的定义似乎都

显得无能为力。在《老子》中，“吾”(人)与“有物混成”

之间存在一种张力与困境，反映出言说冲动与拒绝

定义之间存在一种限定与变化相冲突的天然张力。

简言之，《老子》之“域”虽可名、可道，但实则不可定

义，因为“定义”本质上是一种“限定”——有“所见”

便有所蔽，有“所定”亦有所蔽。

本质上看，言说与定义之于所言说与所定义的

对象，未尝不是一种“毁”与“遮蔽”。何况基于直观

而确立的名称往往是只见其表，未见其实。所以，以

有名有称去指称“道”，多半是忽视“道”之“绳绳不可

名”(《老子》第十四章)的特性，未能领悟老子所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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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隐无名”(《老子》第四十一章)的真义。究其根因

在于，“宇宙本体、万物本原本非可经验的具体物，故

不能用经验事物的名去指称它。任何对它的称名都

是‘强名’。‘说似一物即不中’，不若用‘无’——无名

无相、无声无臭，不可方物，不可思议的‘无’来代表，

差可用于需要指称它的场合”[5]。所以说，以有释域

不若以无释域。当然，老子是既见“道常无名”，又见

“始制有名”，以及“道无名，能制于有名；无形，能制

于有形也”[1]131。道生万物，由道至名，“其分也，成

也；其成也，毁也”(《庄子·齐物论》)，即万物之于道是

分，是成，亦是毁。老子所言“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

物之母”(《老子》第一章)的深义应在于此。

从认识与存在之维看，“道行之而成，物谓之而

然”；《老子》之“域”可名、可道，却不可名尽、不可道

尽。以“有名”去认知与指称世界之本根，貌似有逻

辑地建构出名物制度、指称系统与语言体系，事实上

却是人为地以“分”与“名”肢解“道”或“域”，从而遮

蔽“道”或“域”的真容。纵观历史，自春秋至秦汉，人

们似乎一直在可名、制名、正名之路上努力前行，并

且期待通过“深察名号”以探名之实，以寻名之道，以

正名之乱。

二、“域”之时空性与超时空性

究言之，《老子》之“域”的所指与能指的内涵是

什么?或者说，《老子》之“域”是否可以用具有时空

性的“宇宙”一词释之?于《老子》之“域”的后世释义

看，大体可归为两个基本诠释路向：一是以“有”释

“域”，即以“有”释“无”；一是以“无”释“域”，即以

“无”释“无”。

历史地看，自从河上公以“八极之内”释“域中”、

王弼以“无称”释“域”，后学关于《老子》之“域”的解

释渐渐分成以“有”释“域”与以“无”释“域”之别

途。近年来，有学者认为“‘域’当作宇宙解”[6]353，也

有学者直言“老子认为‘道’‘天’‘地’‘人’是宇宙间

的‘四大’”[7]163。考较之，无论是将“域”理解为“宇

宙”，还是将“域中”理解为“宇宙间”，大抵是绍述于

河上公之义，而且有别于王弼以“无称”解释“域”之

理路。当然，近年来的诸种解释中也偶有真知灼

见，比如蒋锡昌指出：“老子谓‘道’与‘天’、‘地’、

‘王’同在‘域中’，然则此‘域中’之范畴，尤非后人所

可致诘。”[6]352又如，蒋锡昌认为陈柱将“‘域’当作宇

宙解，其谊太狭，恐非老子本谊也”，并且强调“‘域中

有四大，而王居其一焉’，谓‘域中’有可名为大者四，

而王处其一也”[6]353。

或许，老子言说“域中有四大”时皆指向具象而

言，其中，无形的“道”通过“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

三生万物”即道生万物呈现其“无状之状，无物之

象”，亦即无形的道生发有形的万物并寓于有形的万

物之中。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道”居于“域中有四

大”之首。

只是，《老子》之“域”似乎比“道、天、地、王”更为

根本，因为所谓的“道大，天大，地大，王亦大”皆在

“域”中显现。以“有”观之，《老子》之“域”具有空间

之义即宇宙之义。不过，《老子》之“域”虽表面上指

向空间性与时间性，实质上却又消解空间性与时间

性。从《老子》之“域”包容的“天、地、王”来看，其

“域”具有时空性，从《老子》之“域”包容的“道”来看，

其“域”具有超时空性。因为老子眼中的道先于天地

而存在，道无形无象、超越时空，道千变万化、生发

万物，即老子眼中的道蕴含时间与逻辑两个基本向

度。《老子》所说的“域中有四大”隐存的内在逻辑从

侧面表明，“域中有四大”之“域”是超时空的，是没

有形体与边界的。如果说“域”中“四大”之“道”没

有形体与边界即超时空，那么包容“四大”之“道”的

“域”必然也没有形体与边界，否则的话，则陷入逻辑

悖反。

所以说，以“有”释“域”隐含一种认知与解释上

的局限性、不彻底性，因为《老子》以“道”的非时空性

消解了“域”的时空性。换言之，以“实有”的“宇宙”

之义来解释《老子》之“域”属于以有释无，这种诠释

路向会人为地消解“域”蕴含的超时空性。

那么究竟应该如何诠释《老子》之“域”?于此，

《庄子·庚桑楚》提出的“有实而无乎处者，宇也；有长

而无本剽者，宙也”与《淮南子》提出的“无形之域”与

“有形之域”，为世人诠释《老子》之“域”提供一种辩

证性新路向。辩证地看，《老子》之“域”中的“王”说

明“域”的时空性，因为“王”是存在于时空之中的生

命体；《老子》之“域”中的“道”说明“域”的超时空性，

因为“道”是非时空性的万物之根源。诚然，《老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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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说的“域中有四大”之“大”并“不是大小之大，乃是

绝无边表之大。往而穷之，无有穷处”[8]70，即《老子》

所说的“四大”之“大”的意涵具有超时空性，或谓程

度之大、重要性之大犹如称谓“四尊”“四主”“四美”

之义。

所以，理解《老子》第二十五章的本义不能局限

于“字”之。“如果人们太关注确定这个‘字’的理由，

就会将[道]系缚于大。如果大有所牵系，它就必然有

特殊性，而一旦它有了特殊性，它的绝对性就失去

了。”[3]503以“域”中之“道”言之，“道的特点一方面是

真实性……另一方面，道的特点又是模糊的”，即“道

是确实性与模糊性的统一”[9]；或曰，“域”中之“道”既

蕴含现实性的品格，又蕴含形上性的品格，是形上性

与现实性的统一。因此，由“域”中之“道”来观“域”，

亦当如是。所以，比较起来，“王弼对‘域中’之含义

的理解是十分准确的”[10]。

另外，从近年出土的道家文献看，长沙马王堆出

土的《老子甲本道经》与《老子乙本道经》文本曰“国

中有四大”[11]，郭店简《老子 (甲)》文本曰“国中又四

大”[12]。从文字学看，“国”“域”字形同源；从训诂学

看，“释‘国’释‘域’皆通”[13]。不过，抛开《老子》流

传过程中的版本差异与变异因素不谈，从《老子》所

言“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的观点看，老

子对“域”的认知与定义隐有“不知其名”而“强为之

名”的意味，即借字言理、以有言无、以实言虚。同

时，从《老子》道生万物的理路看，“国”作为具体的

地域空间与政治空间，何以能够包裹形上性的无限

性的“道”?
概言之，以“有”释“域”或以“实”释“域”，会导致

“道”与“域”陷入时空悖论，会消解《老子》之“域”的

形上性与无限性。

三、“域”之有限性与无限性

《老子》之“域”具有至大无外、不可名言的特

性。因为在《老子》的语境中，没有比包容“道、天、

地、王”的“域”更大的范畴了。在老子眼中，包容

“道、天、地、王”的“域”蕴含有限性与无限性，是“有

物混成”阶段的呈现。如果说形式与本体(或曰部分

与整体)之间是辩证统一的，犹如惠施所说的“一尺

之捶，日取其半，万世不竭”(《庄子·天下》)，那么可以

说“四大”与“域”之间亦是辩证统一的，而且是有限

与无限的辩证统一。因为“四大”与“域”的关系是

超越视觉与经验的，甚至是纯逻辑的、纯思辨的。

从无到有，道生万物；“域”之有限与无限通过道之

有限与无限而呈现，是一种有无交织、有无并存的

呈现过程。

从《老子》之“域”包容的“天、地、王”来看，《老

子》之“域”具有有限性。首先，《老子》对“天、地、

王”的有限预设，表明包容“天、地、王”的“域”具有

有限性。比如《老子》第二十三章曰“天地尚不能

久，而况于人乎”，其意表明天、地与人皆是有限

的。其次，“王”(人)作为生命体只能生活于具体的

现实的“域”中，而不能生活于抽象的、虚无的“域”

中。所以，由“天、地、王”观“域”，《老子》之“域”具

有有限性。

只是，《老子》之“域”的有限性与无限性有时泾

渭分明，有时又密切交织。这一点在《老子》第二十

一章中有所体现。老子曰：“道之为物，唯恍唯惚。

忽兮恍兮，其中有象；恍兮忽兮，其中有物。窈兮冥

兮，其中有精；其精甚真，其中有信。自古及今，其

名不去，以阅众甫。”其中，“道之为物”体现的是一

种有限性、实然性，“其中有精”体现的是一种无限

性、可能性。比而言之，“域”中之“道”呈现的“忽兮

恍兮”，表明“道”不可为象、不可诎尽；“域”中之

“道”呈现的“窈兮冥兮”，表明“道”化于无形、孕育

无限。因此，辩证地看，《老子》之“域”的有限性指

向实然性与实有性，《老子》之“域”的无限性指向混

沌性与可能性。

从《老子》之“域”包容的“道”来看，《老子》之

“域”具有无限性。因为《老子》对“道”的预设是无

限性的，所以包容“道”的“域”应是无限性的，尽管

这种无限性只存在于逻辑与想象中。当然，《老子》

之“域”体现的有限与无限并不是截然别途的，而是

交织并存的。若就《老子》之“域”中的存有来看，

“域”具有有限性；若就《老子》之“域”本身来看，

“域”具有无限性。因为只有无限性的“域”才能包

容“道、天、地、王”，否则的话，“道、天、地、王”便无

安立之“域”。

事实上，《老子》是以有证无，强调无中生有，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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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十章的“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与其第五

十一章曰“道生之，德畜之，物形之，势成之”便是例

证。《老子》之语表明道之于万物是本源性的、先在性

的，同时阐明“物”是如何从以“无”为表象的“道”演

变成以“有”为表象的客观存在的。反观之，沿着“万

物生于有，有生于无”的生成路径，万物从“有”复归

于“无”在逻辑上是讲得通的。这不仅体现出《老子》

之道的以无为有与以有见无的特性，而且体现出

“无”与“有”之间的辩证统一。

所以说，《老子》的“无”是有内涵(有精、有信)的，

是以“道”为实质内涵的，不同于绝对的虚无[14]245。或

曰，《老子》的“无”“意味着无具体规定但又包含各种

可能向度”[14]280，因为“道”之常态是“无”——“道为虚

位”[15]，即当“‘道’以‘无’或无规定作为其存在方式

的时候，它所体现出来的更多的是一种隐而不显的

形态”[14]243。“道”本身是以“虚无”来呈现的，万物从

“虚无”的“道”中产生。所以，由“道”观“域”，《老子》

之“域”具有无限性；只不过，其“无限性”是通过“有

限性”来呈现的。从“道常无名”到“始制有名”，从

“无中生有”到“三生万物”(道生万物)，《老子》之“域”

的“无限性”与“有限性”是辩证展开的。

值得注意的是，《老子》第二十五章曰“有物混

成”之“物”字在郭店本《老子(甲)》中为“ ”，故有学

者以“状”“象”释读“物”之义。比如，陈鼓应认为“有

状(象)混成”比今本“有物混成”更接近老子哲学的始

原意义[7]159。但或许老子本义并非如此。因为“有物

混成”之“物”是指“道之全体，本来无名，故但云有一

物耳。浑浑沦沦，无有丝毫缝隙，故曰‘混成’”[8]69；或

曰在《老子》中，“无声、无形，不依靠外在力量运行，

可谓天下万物之根本，这个不知名的无形之象，

就叫做‘道’”[16]。《老子》中的“有物混成”之“物”

应是“无”，即《老子》所说的“‘物’实际上就是‘无

物’”[17]74，是万物未生成之前的混沌之状、无形之

象。所以，《老子》中的“有物混成”之“物”既不能如

陈鼓应那般以状、象来诠释，也不能如蒋锡昌那般以

“道即物，物即道”[6]350来诠释。因为《老子》中的“有

物混成”之“物”应是说“道”为“物”之成，而且《老子》

意在阐明由“有物混成”之“物”至“道”是有生成演化

进路的，即从无至有——从无状无象至有状有象，故

不可简单将“物”与“道”直接等同视之。

质言之，以象或状解释《老子》的“有物混成”之

“物”是只见树木不见森林，是以有释无、以有释

道，因而不能全然洞见道之大体与“域”之无限

性。况且，《老子》之语表面上是以有释无，实则

隐含以无释无，或曰《老子》是“以‘有’说‘物’而

以‘无’论‘道’”[17]74。

四、“域”之本源性与人文性

《老子》之“域”具有本源性与人文性。说其“域”

具有本源性，是因为其“域”中有道；说其“域”具有人

文性，是因为其“域”中有“王”。更重要的原因是，

“域”中之“王”通过“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

然”的价值逻辑而法取天、地与道，并且由此演绎人

文精神，建构名物制度，实现王道理想。

《老子》之“域”的本源性体现在包容并蕴育“四

大”(道、天、地与王)方面，因为“域”不仅是道、天、地

与王呈现的场域，而且也是万物生发与存在的场

域。要言之，《老子》之“域”的本源性主要有两个基

本呈现路径：一是“域”包容并蕴育“四大”(道、天、地

与王)，二是“域”包育的“道”生发万物。可以说，《老

子》以“域”包“四大”与道生万物来阐明“域”的本源

性与本根性。

于“域”中“四大”而言，《老子》将“道”置于“四

大”之首，显然是有意凸显“道”的地位①；《老子》虽将

“王”置于“四大”之序列，但是只以“四大”之末排列

之。所以说，《老子》之“域”中的王、地、天与道之间

存在由小到大、由具象到抽象、由个体到本源的逻

辑关联。这一点，诚如林希逸所说的“域中有四

大，王居其一，盖言人居天地之间，但知有王之为

大，而不知王之上，其大者又有三焉。然而人则法

地，地则法天，天则法道，道又法于自然，是自然又

大于道与天地也”[18]，又如释德清所说的“世人但知

王大，而不知圣人取法于天地，此则天地又大于王。

世人但知天地大，而不知天地自道中生，取法于道，

此则道又大于天地也。虽然，道固为大，而犹有称谓

名字。至若离名绝字，方为至妙，合乎自然。故曰

‘道法自然’”[8]70。

统言之，《老子》之“域”中的天、地、道之所以为

“大”，是因其之于人与人类世界具有本源性与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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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只是，近现代以来的注家与论者多关注于《老

子》之“道”的本源性与价值性，忽略了包容“道”的

“域”也具有本源性与价值性。事实上，由“道”之

本源性与价值性可以推知，包容“道”的“域”也蕴

含本源性与价值性，因为“道”之本源性与价值性

根植于“域”。

不唯于此，《老子》之“域”蕴含的本源性与价值

性，也贯通于“生生”与“复归”的辩证逻辑及价值向

度。《老子》强调从“有”复归于“无”与从“人化”复归

于“自然”的思想，便折射出“域”蕴含的本源性与价

值性。其实《老子》言“生”，更言“复”(反)，强调唯

“复”(反)才能见道之根与道之动，才能归于朴与无

极。这是《老子》反复强调“复归”(第十四章曰“复归

于无物”，第二十八章曰“复归于婴儿”“复归于无极”

“复归于朴”)的原因所在。

《老子》之“域”的人文性主要体现在“域”包育的

“王亦大”方面。那么，《老子》之“域”中的“王”何以

为“大”?通览《老子》，但见其言“王亦大”之“大”的根

由主要在以下三个方面。

其一，“王”能够恰当处理自身与民的关系，即能

够恰当处理自身政治权力与民之自化的辩证关系。

这一点在《老子》中多有印证，比如《老子》第三十三

章曰“自知者明”“自胜者强”，《老子》第五十七章曰

“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

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老子》第七十二章曰“圣

人自知不自见，自爱不自贵”。凡此表明，《老子》强

调“王亦大”(人亦大)时，已然洞见“民亦大”，以及王

权边界、民之自化与万物自化(第三十二章曰“万物

将自宾”、第三十七章曰“万物将自化”)。
其二，“王”作为生命个体具有道德自明性，能够

与道为一、实现自化。或曰，“王亦大”在于其道德自

明与价值实现，以及不断提升的精神位格与价值位

格。在《老子》中，“王”之所以能成为“四大”之一，是

因为“王”能在“法地”的过程中领悟天与道的精神。

《老子》特别强调个体“与道为一”[19]，因为《老子》认

为“宇宙是一个生生不息的大生命，个体生命的活动

在其中与万化同流，活画出一个源于天地、又复归于

天地的生命的形象”[20]。或曰，老子哲学的基本精神

就是“在宇宙的价值上面发觉理想之后，能够找着价

值学最高的统一，然后把最高的价值理想转化为人

生的理想，使它在宇宙里面能够兑现”，换句话说，

“整个宇宙在价值理想上面都能达到高尚的境界，而

使一切价值理想都充分的完成实现。这是《老子》五

千言里面所要达到的目的”[21]，又或曰，“道大，天大，

地大，人所易知也。人之大则奈何?所谓万物皆备于

我，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远取诸物而非有

余，近取诸身而非不足，故曰人亦大也”[22]。

其三，“王”能够通过法取天、地与道而实现王者

制名，建构王道理想。即王者通过“人法天”，领悟

“道法自然”，实现“始制有名”。这一点在《老子》第

三十二章中亦可找到印证，老子曰：“道常无名。朴

虽小，天下莫能臣也。侯王若能守之，万物将自宾。

天地相合，以降甘露，民莫之令而自均。始制有名，

名亦既有，夫亦将知止，知止所以不殆。”其实，《老

子》曰“域”中“王亦大”时，应是看到了“王”的能动性

与价值性，即看到了“王”通过法地、天与道而实现

“始制有名”——实现其“大”之所在。“王者之制名，

名定而实辨，道行而志通”(《荀子·正名》)，老子认为

王(人)通过法地、天与道，可以建构一个理想的人文

世界与价值世界②。不过，于《老子》第二十五章而

言，《老子》所言“王”居“四大”之一，应是刻意区分

“王”与“人”之别，即“王亦大”与“人法地”应有特殊

与一般之别。

简言之，《老子》强调的“王亦大”“人法地”与“民

自化”，表明《老子》既注重个体，又注重个体与宇宙

的关系；既看到“王”的权力边界、教化边界，又看到

“民”的自化、自成。所以说，通过“域”中“王亦大”可

以发现《老子》之“域”蕴含的人文性。于《老子》之

“域”的本源性与人文性而言，其“域”之人文性是其

本源性的一种现实展开与价值呈现。这一点与《老

子》强调的“生生”与“复归”的价值理路相通相贯，而

且相互涵摄、相互映现。

其实，在《老子》所说的“域”中的“四大”中，“王”

与“天”皆不是最大者，因为“王”与“天”皆取法于他

者。历史地看，《老子》对“天”与“王”的定位，打破了

西周早期流行的价值观念。或曰，西周早期的人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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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认为的天为至上神，“天为一切之最高主宰的观

念，为老子所打破”[23]。因为，《老子》中的这种观念

对夏商以来的天命观或曰天帝观造成一定的颠覆。

其中，《老子》将“王”视为“四大”之一，凸显出由敬

“天”至尊“人”与由敬“天”至重“道”的价值转向。如

果说殷商时期重视鬼与神，那么可以说西周时期转

向重视人与民；于此，《老子》之语便是一种明证。

结语

综上所述，《老子》之“域”的哲理丰富，充满张

力，存在言说困境。所以，后世学者以八极、无称、宇

宙、时空、场域等释之。其中，以无称、场域释“域”，

可归为以“无”释“域”；以八极、宇宙、空间、时空释

“域”，可归为以“有”释“域”。虽然以“有”释“域”与

老子本义略违，但是其说于可名与不可名、可道与不

可道之间亦做出了有益探索——洞见“域”之现实性

品格。相对来说，以“无”释“域”颇得老子本义——

洞见“域”之形上性品格。其实，《老子》之“域”应当

以无称名之、以场域名之，因为《老子》之“域”在时空

之先，处于无中生有的“无”的阶段，而“域中有四大”

则是处于无中生有的“有”的阶段。

当然，《老子》于“域中”凸出“王”的地位是别有

深意的，其意在通过“王亦大”阐明“王”的价值与意

义以及“人”在“域”中的地位与意义。同时，《老子》

强调人类自身的发展应该依循“人法地”与“道法自

然”的价值理路，应该秉承“生生”与“复归”的价值

理念，因为建构理想生活世界需要复归自然，即需

要将自然法则灌注到人类社会之中，并依此创构理

想生活。

注释：

①陈静依据《老子想尔注》所曰“道最大”，指出“‘四大’排

序以‘道大’打头”有其合理性，认为“‘道大’打头与第 25章的

全章内容更加匹配”。陈静：《“域中有四大”——从“四大”的

不同排序看〈老子〉文本的演进》，《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

学报》2015年第4期，第18-26页。

②老子提出的王者制名的思想或为荀子吸收，比如荀子

认为“宇中万物生人之属，待圣人然后分也”(《荀子·礼论》)，
“大人”能够“疏观万物而知其情，参稽治乱而通其度，经纬天

地而材官万物，制割大理而宇宙理矣”(《荀子·解蔽》)。考较

之，荀子之论与老子之说似有渊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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